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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考试试作作弊弊学学术术作作假假计计入入失失信信信信息息
《山东省公共信用信息管理办法》5月1日施行，对失信人联合惩戒

4月25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我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情况，并邀请省法制
办、省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解读《山东省公共信用信息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根据规定，在
重大考试中作弊、在学术研究及职称评定等工作中弄虚作假等行为，将被记入失信信息，失信信
息的披露期为5年，对失信人将采取联合惩戒措施。《办法》将于5月1日施行。

本报记者 邢振宇

禁止归集自然人
血型、病史信息

哪些信息会被纳入公共信
用信息平台？省政府法制办二
级巡视员孙成文介绍，信用信
息涉及面广、影响面大，如何科
学合理定位、明确信息范围是
制定《办法》首先要解决的问
题。《办法》规定公共信用信息，
是指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法
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
务职能的组织，在依法履职、提
供服务过程中产生或者获得
的，反映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
织信用状况的数据和资料。公
共信用信息包括基本信息、失
信信息和其他信息三类，并明
确了各类信息的具体内容。

孙成文说，在信息分类上，
《办法》规定公共信用信息包括
年满18周岁的自然人、法人和
其他组织的基本信息、失信信
息和其他信息。

“自然人的失信信息跟法
人和其他组织失信信息有一些
是重合的，比如人民法院发布
的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在行政
管理活动中提供虚假材料、违
反告知承诺制度的信息，适用
一般程序作出的行政处罚信
息、被监管部门处以行业禁入
的信息。”孙成文表示，自然人
的失信信息还包括税款欠缴信
息，参加国家或者本省组织的

统一考试作弊信息，在学术研
究、职称评定等工作中弄虚作
假信息，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及
其主要经营人员通过注销工商
登记逃避行政处罚信息，以及
国家和本省规定的其他失信信
息。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的其他信息包括各级人民政府
及其部门授予的表彰、奖励等
信息，参与各级人民政府及其
部门开展的志愿服务、慈善捐
赠活动等信息，以及国家和本
省规定的其他信息。

同时，《办法》还对禁止归
集的信息进行了明确规定，比
如自然人的宗教信仰、基因、指
纹、血型、疾病和病史信息以及
法律、法规禁止归集的其他自
然人信息。

平台贯通17市
连接56家省直部门

省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
郭登宇介绍，2016年底基本建
成了省公共信用信息平台，依
托云计算、大数据等先进技术
和理念，构建了横向连接56家
省直部门，纵向贯通国家和全
省17市的信用信息归集和共享
网络。

截至目前，平台共归集了
56个厅局和17个设区市的信用
信息4亿多条。依托统一的社会
信用代码，平台将相关的信用
信息记入了对应的社会主体名
下，企业法人公共信用信息数
据库已基本建成。作为全省信
用体系建设的门户和窗口，“信

用中国（山东）”网站运行良好，
网站总浏览量已突破500万人
次，已公示全省行政许可和行
政处罚信息513万条、公示全国
信用“红黑名单”信息882万条，
为开展信用查询提供了窗口。

郭登宇介绍，我省同时开
展了社会信用试点示范创建工
作，山东5市成功入选全国社会
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创建城市。
经过两年的创建期，今年1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在
组织专家评审基础上，公布了
全国首批12个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示范城市，我省潍坊、威海、
荣成在列，数量居全国第一。

奖“守信”罚“失信”
失信信息披露期五年

信用社会已经悄然来临，
失信者将步步难行，被列入重
点核查对象。

《办法》规定，政府部门应
当在履行有关法定职责时查询
公共信用信息，并依法将其作
为实施行政管理的必要条件或
者参考依据。在同等条件下，对
信用状况良好的自然人、法人
和其他组织采取联合激励措
施，对信用状况不良的自然人、
法人和其他组织采取联合惩戒
措施。

根据《办法》规定，失信
信息的披露期为5年，自失信
行为终止之日起计算，国家和
省另有规定的除外。披露期限
届满，公共信息工作机构应当
将信息从公开或者查询界面
删除。

如何查询信用信息？
《办法》规定公共信用信

息通过社会公开、授权查询、
政务共享等方式披露。依法应
当公开的公共信用信息通过

“信用中国(山东)”官方网站
和信息提供主体对外发布信
息的平台向社会公开依法可
以授权查询的信息，自然人、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公
共信用信息工作机构或者信
息提供主体查询。

查询他人信息，应当提供
信息主体的授权证明、约定的
查询用途、有效身份证件或者
证明文件；查询自身信息的 ,
应当出示有效身份证件或者
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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